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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富 汗 君 主 立 宪 制 的 演 变

王   凤

  内容提要  从 1919年独立到 1973年, 阿富汗先后颁布了 3部宪法, 并进行了相应实

践, 体现了阿富汗君主立宪制的初建和发展。 1923年宪法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部宪法, 它

在维护国王绝对统治的同时, 首次规定设立具有咨询职能的国务议事会, 试图对王权进行某

些限制。1931年宪法则规定由首相领导中央行政机构, 且用两院制议会取代国务议事会,

议会的职能也有所增强。这部宪法还促进了司法体系的世俗化发展。 1964年宪法第一次赋

予议会立法创制权, 以及公民民主参政等权利, 突出强调三权分立和制衡等现代政治思想,

并进一步促进了政教分离、尤其是司法与宗教分离的世俗主义精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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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747年阿富汗民族国家建立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阿富汗是一个封建君主制国家。在

阿赫马德沙 ( 1747~ 1772年在位 ) 和阿卜杜尔

#拉赫曼 ( 1880 ~ 1901年在位 ) 统治时期, 阿

富汗是统一的民族国家¹ , 不过其政治制度有较

大的差别。其中, 在阿赫马德沙统治时期, 阿富

汗是具有浓厚氏族制残余的军事封建国家, 当时

中央权力、尤其是国王的权力相对弱小, 而地方

上的总督和部落势力较大, 处于相对独立 (半

独立 ) 状态。阿卜杜尔 # 拉赫曼重新统一阿富

汗后, 国王权力得到强化。国王依靠军队、王室

和中央行政管理体系, 以及严酷的刑法实行君主

专制, 中央各级大小官员及省督均受制于国王。º

1923年 宪 法

与 君 主 立 宪 制 的 尝 试

  1919年阿富汗独立后, 阿曼努拉汗于 1923

年颁布了阿富汗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在维护

国王绝对统治地位的同时, 对中央行政机构进行

了改革, 并首次设立具有议会雏形的国务议事会

和地方议事会, 还使臣民享有一定的自由。这些

规定在维护和协助国王进行绝对统治的同时, 也

试图在理论上对国王权力予以某种限制。主要表

现在以下 4个方面:

111923年宪法维护国王的绝对君主地位。
 它规定, 伊斯兰教是阿富汗的国教 (第二

条 ) , /国王陛下是真正的伊斯兰教的仆人和保

护者0 (第五条 )。国王对国家一切事务具有决

定权, 包括决定政府高官, 以及所有大臣的任

免、批准公共法律、颁布和保护公共法律和

/沙里亚法0 等。国王还是阿富汗武装力量的总

司令。

211923年宪法设立大臣会议, 取代以前的
王室管理体制。  此前在阿卜杜尔 #拉赫曼统治

时期, 王室管理体系中设置有国务委员会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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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国务委员会行使咨询和松散的管理职

能, 成员有一位知名人士、掌玺大臣、秘书大臣

和其他秘书、皇家警卫队官员、国王私人财政大

臣、战争秘书大臣、阿富汗四大区域秘书大臣、

邮政大臣、武装部队总司令、御马长官、内务大

臣、会计总管、王宫侍从官、杂志总管、贸易和

教育委员部大臣等。国务委员会中不设宰相, 由

国王长子管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中央行政部门

主要包括财政部、贸易部、司法部和警察局、档

案办公室、公共工程办公室、邮政和通讯办

公室、教育部和卫生部等。不过, 国务委员会

和中央行政部门都是国王实行君主专制的

工具。¹

1923年宪法规定, 国家行政事务由国王领

导下的大臣会议负责。国王担任大臣会议主席

(第二十五条 ) , 大臣由国王挑选和任命, 并对

其部门负责 (第九条 )。大臣会议负责草拟内外

政策, 但是所有决定和条约、协定等须经国王批

准才能生效 (第二十九条 )。

311923年宪法规定设立国务议事会和地方
议事会。它们仅具有咨询性质, 不享有立法创制

权, 其成员不是完全经民主选举产生。国务议事

会的主要职责是就立法事宜向政府提出建议, 并

且准备立法草案。国务议事会成员一半由各省民

众选举产生; 另一半由国王从高级政府雇员和高

级军事将领中挑选并任命。º 省议事会的职责是

在省级政府官员指导下考虑省级行政事务。其成

员有的经选举产生, 有的由政府任命, 议长由省

长兼任。

411923年宪法还规定阿富汗臣民享有若干权
利和自由。实际上这些权利和自由很少得到实施。

1931年 宪 法

与 君 主 立 宪 制 的 初 步 发 展

  1931年, 穆罕默德 #纳第尔沙颁布了阿富

汗第二部宪法»。这部宪法在保障君主绝对统治

的同时, 一改此前中央行政机构由国王领导的体

制, 由首相担任行政机构领导, 同时在理论上进

一步发展了议会的结构和职能, 并促进了司法制

度的世俗化发展, 从而使王权在理论上受到进一

步限制, 这标志着君主立宪制有了初步发展。具

体表现是:

111931年宪法首先吸取经验教训, 向宗教
势力作了更大让步, 并赋予穆罕默德#纳第尔沙

及其家族统治地位和世袭王位的合法性, 以保障

君主统治的绝对地位。宪法第一部分第一条规

定, 阿富汗的信仰是神圣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是阿富汗的官方宗教, 国

王必须是哈乃斐教法学派穆斯林。这一条款排除

了什叶派以及逊尼派其他教法学派的政治合法地

位, 尤其是在继承王位方面的合法性。宪法第二

部分第五条则规定, /阿富汗王位过渡给纳第尔

沙国王家族, , ,王位的继承将根据国王陛下和

阿富汗人民的选择而定。0 许多阿富汗法律学者
认为, 纳第尔沙国王 /家族 0 不仅仅是指国王

的长子或长兄, 且包括许多旁系亲属。¼ 这种规

定, 自然是以维护纳第尔沙及其家族统治地位的

合法性为出发点的。宪法第二部分第七条则具体

指出了国王应享有的各种至高无上的权利。

21在中央行政机构方面, 与 1923年宪法相

比, 1931年宪法规定设立首相一职, 以取代国

王对该机构的领导, 从而为此后首相势力的发展

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1931年宪法第九部分

第七十三至八十三条规定, 部长在首相领导下,

负责政府行政工作。部长由首相挑选, 由国王任

命。各部部长在涉及政府基本政策时, 对国民议

会负责, 但在涉及部门具体政策时对各部负责。

31在立法方面, 与 1923年宪法相比, 1931

年宪法规定, 在中央设立由国民议会 (或下院 )

和贵族院 (或上院 ) 组成的两院制议会, 以取

代此前的国务议事会。不论是国民议会, 还是贵

族院 (或上院 ), 均无立法创制权。就国民议会

而言, 与 1923年宪法设立的国务议事会相比,

它享有超出咨询职能以外的一些权力, 比如有权

对政府的政策自由发表意见, 讨论和批准内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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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提交的各种法案, 质询内阁, 审查和通过国

家预算, 批准国内外专卖权、条约协定和贷款,

控制公共工程等。但 1931年宪法对此又设定了

一系列限制。贵族院的职能相对弱化, 仍限于咨

询和辅助王权。

就立法创制权而言, 1931年宪法不仅没有

明文规定国民议会具有立法创制权, 反而通过若

干规定, 使内阁成员和国王成为立法来源之一。

比如, 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内阁成员可以就其

相关领域提出法律建议。第五十五条和第六十一

条规定, 内阁成员可以无视国民议会对他们所提

议案的拒绝。此外, 宪法规定国民议会休会时,

国王可以政府名义发布皇家法令。

1931年宪法还规定设立地方议事会, 包括

省议事会和市议事会。

411931年宪法从理论上还导致两种法律体
系, 即宗教法律制度和世俗法律制度的存在。宪

法第十一部分第八十七至九十四条原则上同意,

所有法律诉讼将依据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裁

决, 但同时规定 /各级司法部门及其权力将由
基本组织法予以确定 0。

511931年宪法第三部分第九至二十六条赋
予阿富汗臣民一些权利和自由, 不过这些条文也

像 1923年宪法相关条文一样, 很少得到实施。

1923年 宪 法

与 1931年 宪 法 的 实 施

  从上述两部宪法在行政、立法以及司法的实

施看, 国王或首相的权力相对受到一定抑制, 但

是立法作用有限, 司法体制的世俗化趋势明显。

首先, 在这个时期, 国王或首相一直掌握国

家大权。  1919~ 1964年, 阿富汗经历了 3位

国王的统治, 分别是阿曼努拉汗 ( 1919 ~ 1929

年 )、纳第尔沙 ( 1930 ~ 1933年 ) 和查希尔沙

( 1933~ 1973年 )。前两位国王统治时期, 国王

握有国家大权。查希尔沙是阿富汗历史上最后一

位君主, 1933~ 1953年, 国家大权由查希尔沙

两位任首相的叔父掌握。 1953~ 1963年, 大权

转由任首相的穆罕默德#达乌德亲王掌握。首相

掌握大权, 在一定程度上与 1931年宪法的一些

规定相关。

其次, 中央行政机构规模不断扩大。  到

20世纪 50年代后期, 阿富汗已有 /外交、国

防、内务、财政、工矿、商业、农业、公共工

程、计划、交通、教育、公共卫生等 13个部,

以及相当于部的新闻出版署和部落事务署。宫廷

部不属于内阁 0¹。中央行政机构规模的扩大,

客观上对国王或首相的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

作用。

再次, 从立法实践看, 这个时期国务议事会

或者议会所起的实际作用不大。  根据 1923年

宪法, 1928年 9月, 阿富汗选举产生了第一届

国务议事会, 下设立法会议。国务议事会即议会

的雏形, 向国王和王室提供咨询性建议。 20世

纪 30年代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根据

1931年宪法所设立的议会 (包括国民议会和贵

族院 ) ,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直充当通过内阁提出

法律议案的橡皮图章。二次大战结束后, 阿富汗

在政治上进行了 /自由主义议会 0 的试验, 试

图起到 1931年宪法所赋予议会的政治作用。

1949年初, 阿富汗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自由的

议会选举, 并产生第七届议会。不过, 由于该运

动的激进化发展, 1952年即被政府镇压。

最后, 从司法实践看, 这个时期阿富汗司法

体制的世俗化趋势明显。  根据 1923年宪法、

1923年通过的基本组织法, 以及 1931年宪法,

阿富汗对原有的宗教司法体系进行了改革, 开始

实行二元司法体系, 即以 /沙里亚法 0 为指导

核心的宗教司法体系, 以及世俗司法体系。世俗

司法体系享有 1923年基本组织法赋予它的司法

权力, 设有协调法院、政府雇员法院、专门审判

大臣的高级法院、军事法院, 以及商业法院。º

宗教司法体系包括三级司法机构, 即初级法院、

上诉法院和最高上诉委员会。此外, 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前, 阿富汗主要有 5类法律来源:

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原则, 具体条文

由宗教领袖解释; 皇家敕令; 由内阁成员提出、

由议会通过的法律议案; 内阁各部就本部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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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令; 宪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¹

1964年 宪 法

与 君 主 立 宪 制 的 持 续 发 展

  1964年查希尔沙亲政后, 于当年 9月 9~ 20

日主持召开了制宪大国民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

1964年宪法º。 1964年宪法共计 11章 128条。

从内容看, 1964年宪法在确保王权至上的同时,

从理论上第一次真正和充分地体现了君主立宪制

的原则和精神。它赋予议会立法创制权、公民民

主参政权, 以及有条件组织政党的权利, 使王权

在理论上受到了更多的限制。此外, 它突出强调

三权分立和制衡等现代政治思想原则。它还促进

了政教分离、司法和宗教分离等世俗主义原则与

精神的发展。这体现在以下 9个方面:

111964年宪法促进了政教分离与世俗化的
发展。  它虽规定伊斯兰教是阿富汗的神圣宗教

(第二条 )、政府官员必须是穆斯林 (第八条 )、

国王必须属于伊斯兰教哈乃斐教法学派 (第八

条 ) 等, 但明确规定了世俗立法和司法高于宗

教立法与司法的原则。比如第六十九条规定, 议

案一旦被两院通过, 并由国王签署, 即可成为法

律; 在世俗法未涉及的领域, 伊斯兰教哈乃斐教

法学派的解释才能被视为法律。第一百零二条规

定, 法院审理案件时, 应当按照宪法和法律条款

进行; 当宪法或法律中不存在相关条款时, 再按

照伊斯兰教哈乃斐教法学派进行审理。而 1931

年宪法只是在确定所有法律诉讼将依据逊尼派哈

乃斐教法学派裁决的同时, 规定 /各级司法部
门及其权力将由基本组织法予以确定 0。

211964年宪法规定, 阿富汗是君主立宪制
国家, 并赋予国王最高权力, 还规定了王位世袭

制。  此外, 为防止前首相达乌德以及其他强有

力的家族篡夺王位, 1964年宪法还限制王室成

员从事政治活动。 /王室成员 0 主要界定为国王

的儿女、兄弟姐妹及他们的配偶、儿女, 还包括

国王的叔父, 以及他们的儿子。

311964年宪法规定实行中央集权制, 且在

规定中央政府的组成和功能中, 体现了行政与议

会分立和制衡的倾向。宪法规定, 中央政府由首

相以及首相领导下的内阁部长组成。首相由国王

任命, 部长由首相任命。首相和部长的人选可以

从人民院议员中或有资格担任人民院议员的成员

中选出 (第八十六条 )。宪法还规定, 如果人民

院对政府投不信任票, 或者议会解散时, 或者人

民院有 1 /3以上成员弹劾中央政府及其成员有叛

逆罪、且这种指控获得人民院 2 /3成员同意等多

种情况下, 中央政府将停止工作 (第九十一条

和第九十三条 )。另外, 宪法重申, 中央政府集

体对人民院负责, 各部部长对其部门负责 (第

九十六条 )。这些条文继承了 1931年宪法的一些

原则, 同时在很多方面有所发展。

41像 1931年宪法一样, 1964年宪法也规定

设立两院制议会, 但称为人民院和长老院, 此

外, 议员的产生方法更加民主。 1964年宪法规

定, 人民院议员由人民通过自由、普遍、匿名和

直选产生 (第四十三条 ) , 任期 4年 (第四十四

条 )。而长老院议员中, 有 1 /3由国王任命, 任

期 5年, 另外 2 /3议员经选举产生。长老院议长

由国王从长老院成员中任命, 人民院议长由其成

员中选举产生 (第六十条 )。

511964年宪法规定了立法创制权的多元化,
议会在历史上首次成为立法来源之一。  1964

年宪法规定, 政府和议员均可以向议会提出议

案。它还规定, 涉及司法行政管理方面的议案,

可以由最高法院提出; 涉及预算和财政方面的议

案, 只能由政府提出; 在议会休会和解散时, 政

府可以就紧急问题发布条令, 经国王签署后即可

成为法律。因此, 政府、法院和国王也是立法来

源之一。

611964年宪法进一步强调了议会之间、议
会与政府之间的分立和制衡关系, 这些也是

1931年宪法所不具备的内容, 议会、尤其是人

民院的独立性和权力进一步加强。  宪法第七十

四条和第七十五条规定, 人民院在行使立法方面

高于长老院。第四十七条规定, 现任中央政府首

脑和成员、军队官员和成员、行政部门官员和成

员不能担任两院议员。第四十八条规定, 一个人

不能同时兼任两院议员。第五十二条规定, 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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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担任其他职务 (农业部门和自由职业除

外 )。第六十五条规定, 政府对人民院负责。第

六十六至六十八条规定, 人民院可以就一些具体

问题质询政府 (或部长 ) , 然后决定是否讨论政

府 (部长 ) 的解释; 还可以调查政府行为。

711964年宪法也规定设立地方议事会 (省

议事会和市议事会 ) , 虽然地方议事会职能仍然

有限, 但与以往宪法相比, 此时地方议事会成员

的产生方法也更加民主, 全经自由选举产生。  
比如, 1964年宪法规定, 省议事会成员和市议

事会成员均由各省居民通过自由、普遍、直接和

匿名的选举产生, 省议事会议长由议事会成员从

成员中选举产生, 并有资格参加大国民会议。不

过, 省议事会的职能仍然限于咨询。

811964年宪法所带来的一项司法重大改革
是进一步加强了自纳第尔沙统治以来世俗司法体

系的作用, 甚至是放弃二元司法体系。  它强调

了司法独立性、司法与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分立与

制衡原则。它还规定了最高法院的建立及其地位

和作用。另外, 1964年宪法还设立了首席检察

官, 负责调查犯罪和提出法律诉讼, 该机构成为

独立于司法体系之外的一个行政机构。

911964年宪法在理论上进一步凸显了资产
阶级民主、自由等原则和精神。  除保障阿富汗

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外, 1964年宪法在

历史上首次规定, 阿富汗公民享有集会、结社、

以及组织政党等各项民主参政的权利。其中, 它

规定组织政党的条件一是政党的目标和活动以及

思想不违背宪法宗旨; 二是政党的机构和财政来

源公开。

1963~ 1973年是查希尔沙自继位后开始掌

握国家大权的年代, 也是实施 1964年宪法的十

年。在此期间, 阿富汗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特点

是: 议会开始试图发挥宪法所赋予它的权力, 实

际作用有所增强; 司法体制的世俗化趋势进一步

显示出来。自此, 阿富汗的君主立宪制得到了进

一步发展, 可以说标志着阿富汗真正意义上的君

主立宪制时代的到来。

就立法实践看, 1963 ~ 1973年, 阿富汗共

举行了两次议会大选, 即第 12届议会和第 13届

议会, 分别在 1965年和 1969年举行。与以往只

是起 /橡皮图章 0 作用的议会不同, 这两届议

会、尤其是第 12届议会力争发挥积极作用。比

如, 在立法创制方面, 这届议会通过了 4个年度

的财政预算; 政党法、省议事会法和市议事会法

也是第 12届议会通过的, 但未被国王签署; 通

过的其他法案主要是与外国签订的文化协定、贷

款协定、商品交换协定、航空协定等 13项具有

法律效力的法案。此外, 第 12届议会的主要职

能还体现在调查和质询政府的行为方面。
¹
第 13

届议会作用不强。

另外, 就司法实践看, 1963 ~ 1973年, 根

据 1964年宪法, 以及 1967年通过的司法权威与

组织法, 阿富汗对原有的二元司法体系进行了改

革, 取而代之的是融合宗教司法体系和世俗司法

体系的混合型司法体系。这种司法体系将原有法

院整合, 进而分成一般法院与特殊法院两类。一

般法院包括最高法院 (新设立的 )、最高上诉法

院 (原先的最高上诉法院 )、省级法院和初级法

院, 负责审理各种普通性案件。特殊法院包括少

年法院、劳动法院, 以及 /可能由最高法院根
据需要设立的其他法院0。一般法院司法诉讼程

序主要由世俗法律予以规定, 缺失部分由伊斯兰

教法中哈乃斐教法学派原则予以确定。从理论上

讲, 世俗法拥有最高权力。
º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 1923年宪法和 1931年

宪法只是对君主立宪制进行了一些尝试, 对以国

王或首相为代表的王权的限制非常有限; 而

1964年宪法则第一次赋予议会立法创制权, 强

调三权分立和制衡等现代政治思想原则, 从而使

王权受到了较多限制, 可以说标志着真正意义上

的阿富汗君主立宪制时代的到来。另外, 政教分

离、尤其是司法与宗教分离等世俗主义的发展趋

势, 是伴随阿富汗君主立宪制发展的一个显著

特征。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邢永平 )

¹  See L ou is Dupree, op1 c it1, p191

º SeeM ohamm ad Hashim Kama l,i op1c i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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